昌黎县国土资源局
关于为何平办理农村宅基地转移土地使用权手续的公告 

        昌黎镇二村何平继承其父亲何冲高位于昌黎镇二街谷宋庄72-2号的房产，涉及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继承权，已经（2016）昌证民字137号公证。何冲高的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昌字第（230263）号，登记面积194平方米，地上房产已转让到何平名下，房权证号为昌黎镇第100055163号，何平向我局申请办理农村宅基地转移土地使用权手续。
     经审核，材料齐全，我局已依法为何平办理宅基地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。 
2016年8月13日

昌黎县国土资源局
关于为马建明办理农村宅基地转移土地使用权手续的公告 

     

   昌黎镇三村马建明继承其母亲宋丽华位于昌黎镇三街光明里217号的房产，涉及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继承权，已经（2016）昌证民字1097号公证。宋丽华的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昌集用（2008）第010号，登记面积167平方米，地上房产已转让到马建明名下，房权证号为昌黎镇第100072260号，马建明向我局申请办理农村宅基地转移土地使用权手续。
     经审核，材料齐全，我局已依法为马建明办理宅基地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。 
2016年10月20日

